
2023-2025 年工会法律顾问工作绩效考核办法

为进一步做好企业工会法律顾问工作，保障法律顾问服务质

量，做好服务机构验收工作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制定本方案：

一、考核安排

考核于法律顾问合同履行期满之日起进行，共包括三个阶段，

具体为：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材料及意见收集阶段。法律顾问合同履行

期满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服务机构将以下材料附清单移送区总

工会：《企业工会法律顾问工作台账》、《佛山市三水区企业工

会法律顾问常态工作情况登记表》、《佛山市三水区企业工会法

律顾问工作情况汇总表》、《三水区企业工会法律顾问业务开展

情况统计表》、《法律审查意见书》、《调处工作登记表》、企

业工会培训材料、普法宣传活动或普法讲座材料以及其他能充分

反映顾问律师履行合同工的材料；区总工会同时向服务对象收集

法律顾问服务调查问卷，征询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意见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评分及考核结果确定阶段。区总工会自收

到服务机构移送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对照本办法附件

《2023-2025 年工会法律顾问工作考核评分标准》（以下简称评

分标准）进行评分，计算考核得分，并根据考核得分及本办法第

二条的法律顾问合同服务费用计算办法，确定应付服务机构法律

顾问费用，并向服务机构出具《2023-2025 年工会法律顾问工作

考核结果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考核结果通知书）。

考核结果异议处理办法：服务机构对考核结果有异议，须于

收到考核结果通知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区总工会送达书面异



议意见并提供相应依据；区总工会须于收到服务机构书面异议意

见及依据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考核结果进行复核并向服务机构

出具书面复核通知书确定最终考核结果。

考核结果确定日期的界定：服务机构在限期内没有向甲方送

达书面异议意见的，服务机构收到考核结果通知书之日起 7 个工

作日届满的次日为考核结果确定日；服务机构在限期内向区总工

会送达书面异议意见的，则区总工会向服务机构送达书面复核通

知书之日为考核结果确定日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：支付法律顾问合同服务费用余款阶段。区

总工会根据已确定的考核结果及法律顾问合同约定，在收到上级

工会划拨经费后，按规定支付服务费用。

二、法律顾问合同服务费用计算方式

（一）费用组成。法律顾问合同服务费用由基本服务费用、

绩效考核奖励两部分组成，基本服务费用占总费用 80%，绩效考

核奖励占总费用 20%。

（二）支付规则。基本服务费用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内支付，

绩效考核奖励经考核验收后，按比例支付，具体为：第一档次，

考核得分≥80 分，支付比例为 100%；第二等次，80 分＞考核得

分＞70 分，支付比例 80%；第三档次，考核得分≤70 分，支付比

例为 0%，即不支付绩效考核奖励费用。


